




合同编号 ：CU12-4115-2026-000029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及相关法律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 自愿、 公

平、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的有关事宜

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 集成服务内容

1、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民权县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民权县12345政务服务

便民热线系统平台购买服务项且_ (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 ) 。

2、 乙方提供的服务内容见附件

3、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3年。

第二条 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

1、 合同价款总额为：

人民币¥1251390元 (大写： 壹佰贰拾伍万壹仟叁佰玖拾元整) ,本价格为含税

价，适用增值税税率6%,不含增值税的价款为¥1180556.6元 (大写： 壹佰壹拾捌五

零伍佰伍拾陆元陆角) ,增值税税款为¥70833.4元 (大写： 柒万零捌佰叁拾叁元肆

鱼) 。

(1) 软件开发服务费用： (含税价) 人民币¥1132057元 (大写：壹佰壹拾叁

万贰仟零伍拾染元整) , 适用增值税税率6%,不含增值税的价款为¥ 1067978.3元

(大写：壹佰零陆万柒任玖佰柒拾捌元叁角),增值税税款为¥ 64078.7元(大写：

陆万肆仟零柒拾捌元柒角) ;

(2) 云资源费用： (含税价) 人民币¥119333元 (大写： 壹拾壹万玖仟叁佰叁

拾叁元整) , 适用增值税税率6%, 不含增值税的价款为¥ 112578.3元 (大写： 壹

拾壹万贰任伍佰柒拾捌元参角) ,增值税税款为¥6754.7元 (大写； 陆任染佰伍

拾肆元染角) ;

2、 付款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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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签订且项目验收合格满一年后支付第一年费用，即人民币¥437130元(大

写：肆拾参万柒任壹佰参拾元整), 项目验收合格满两年后支付第二年费用，即人

民币¥407130元(大写：肆拾万零柒仟壹佰叁拾元整,项目验收合格满三年后支付

第三年费用，即人民币¥407130元(大写：肆拾万零柒仟壹佰参拾元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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